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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 华 社 上 海
12 月 27 日电（记
者王辰阳、程思琪、
颜之宏）不久前，上

海小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因向第三方公司购买 22 台
人脸识别摄像设备，非法采集上传人脸照片超 43 万张，被
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 10 万元罚款。经有关
部门调查发现，当事人在旗下 7 家门店安装人脸识别摄像
设备，采集消费者面部识别数据，并未经得消费者同意，也
无明示、告知消费者收集、使用目的。此前，另有多家企业也
因非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遭监管机构处罚。
　　新华社记者发现，当前“人脸信息”这一重要个人生物
信息被部分商家视为“唐僧肉”，涉“脸”个人信息侵权问题
频发。部分商家为何热衷于非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护
脸”难题难在哪？怎么破？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部分企业要“脸”不顾“法”

　　小鹏汽车表示，此次事件中所获人脸数据由第三方软
件提供商悠络客采集，小鹏汽车不存储此类数据。上海市徐
汇区市场监管部门向记者表示，确已督促涉事企业将人脸
识别信息删除。
　　一段时间以来，此类问题频频出现。上海市静安区市场
监管部门查出科勒卫浴非法抓取了 220 万余条人脸信息；
深圳市市场监管部门查出正通集团旗下的宝马 4S 店抓拍
并存储了 4600 余条人脸信息；2021 年，上海市场监管机
构因违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对上海易初莲花连锁超市有
限公司、上海盛广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联亚商业有限公
司等多家公司进行了处罚，部分企业单次处罚所涉消费者

“脸照”就在数百万张至数千万张不等。
　　记者还发现，房地产行业是此类侵权的“重灾区”。
2021 年，湖州金达置业有限公司、江阴梁瑞置业有限公司、
佛山市新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地房地产公司都因非
法采集人脸识别信息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处罚。
　　专家表示，商家非法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已涉嫌违
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
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2020
年 10 月实施的《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明
确规定，人脸信息属于生物识别信息，也属于个人敏感信
息，收集个人信息时应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授权同意。
2021 年 7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使用人
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进一步将作为个人信息收集前提的“同意”细
化为“单独同意”。2021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个人信息
保护法第 26 条规定，在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

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
规定，并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所收集的个人图像、身份
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不得用于其他目
的；取得个人单独同意的除外。

商家为啥盯着“脸”？利字摆中间

　　法网恢恢，为何部分商家却仍想方设法“盗采”消费者人
脸信息呢？记者调查发现，这与当前几方面情况直接相关。
　　各类企业均有靠消费者“人脸信息”提升经营业绩的强
烈冲动。记者从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小鹏汽车委托的第三
方公司开发的算法可以对面部数据进行识别计算，以此进
行门店的客流统计和客流分析，包括进店人数统计、男女比
例、年龄分析等。这些数据是商家提升经营效率的重要参
考。“会员授权的基础上，基于人脸识别技术，会员进入门店
的一瞬间，其以往在该品牌门店消费情况立即被推送到对
应导购员的手持设备上，导购员根据关键信息为该会员进
行精准导购。”在为小鹏汽车提供服务的悠络客平台网站
上，该公司称其解决方案可以应用于汽车、鞋服、快消、医药
等多类消费领域。
　　大量从事“人脸”业务的企业能以“无感化”技术采集信
息。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 7100 多家企业从事

“人脸采集”相关业务，曾被曝光涉嫌非法采集问题的悠络
客、万店掌、雅量科技、瑞为等企业注册资本均超过 500 万
元，合作客户中不乏知名企业。
　　记者调查发现，“人脸信息采集”设备产销企业普遍将

“悄悄采集”“无感化”作为其产品的核心卖点，声称“即使
（消费者）戴着口罩也能成功采集”。第三方研究机构信息显
示，此类技术被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广泛应用。当购房者的

人脸被摄像头“无感”采集后，可能在后续无法享受某些
购房优惠。因此，有业内人士在现场看房时选择“佩戴头
盔”这种极端方式遮盖自己的面部特征。
　　部分企业通过倒卖消费者人脸信息非法牟利。记者
调查发现，有商家非法收集人脸信息并售卖，低至 0.5 元
即可买到包含身份证信息在内的一名消费者的人脸数
据。记者从警方了解到，倒卖“人脸信息”还成为当前网络
黑产链条重要一环，相关信息被用于虚假注册、电信网络
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供不法分子牟取暴利。

提升“护脸”效能还需系统施策

　　专家建议，当前要实现有效提升“护脸”机制效能，可
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 应进一步通过立法实现多层次、系统化的人脸
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告
诉记者，一些地方已对“人脸识别”进行规范，如今年已施
行的《天津市社会信用条例》、2022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的《杭州市物业管理条例》。她表示，安徽省、兰州市、北京
市等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也就业主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了
明文规定，但没有明确提到指纹、人脸数据等生物信息，
也没有涉及强制收集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明确。
　　——— 应进一步明确主责执法部门，推动相关领域
执法机制化、常态化。“目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采
用的是多部门管理机制，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等都
是个人信息保护监管部门。”中国信息安全研究院副院
长左晓栋认为，这一制度安排确有形成合力的优势，但也
容易导致“多头治理”的问题。他建议，进一步明确各部门
监管职能定位，并以此推动相关执法检查常态化、长效
化。“对确保相关场所依规张贴信息采集标识，APP 或网
络平台依规明示采集信息等规定落实而言，常态化监管
非常重要。”
　　——— 应进一步加强对经营和购买“人脸识别”相关业
务企业的监管力度。一方面，是应加大对涉“脸”违法行为
的处罚力度。此次小鹏汽车采集 43 万张人脸信息仅被
罚款 10 万元，部分网友认为“一张照片被罚 2 毛多，违
法成本太低”。“如果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行政处
罚是按照企业或商家全球营业额来罚款的，这个数额可
以比较大。”左晓栋认为这样有利于提高企业违法成本。
　　另一方面，多位专家呼吁应尽快设置“人脸识别”
业务类企业准入门槛。“相关准入标准已在制定当中。”
左晓栋说。
　　“此外，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为避免一次授
权即导致信息失控的情况，信息主体还应享有对相关信
息的删除权。”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
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赵精武说。

　 　 新 华 社 成 都
12 月 27 日电（记
者吴光于、吴晓颖）
近日，四川成都、遂

宁、眉山等地多家餐饮企业，店面招牌、菜谱、菜碟因为带有
“青花椒”的字样，被上海万翠堂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告上了
法庭，引发社会热议。12 月 26 日，万翠堂公司法定代表人
发声，表示将撤回全部诉讼。这场“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诉
讼风波背后有怎样的玄机？

官司“从天而降”，多家餐馆“喊冤”

　　今年 10 月中旬，在四川省遂宁市射洪县太和镇开了
10 年饭馆的“王记青花椒鱼庄”老板老王，突然收到一份起
诉书：万翠堂公司以“王记青花椒鱼庄”店铺门头带有“青花
椒”字样为由，状告“王记青花椒鱼庄”侵犯其注册的“青花
椒”“青花椒炒锅鱼”商标专用权，要求判令“王记青花椒鱼
庄”拆除店铺门头，并赔偿 5 万元。
　　老王很气愤：“我们店面不大，雇了 2 个人，做的小本
生意，十年前办的营业执照上就是这个店名，对方注册商标
时间比我开店时间晚，怎么就侵权了？”
　　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获取的一份裁判文书显示，
万翠堂公司是三个与“青花椒”有关的商标权利人：2014
年 7 月 7 日 ，上 海 可 奈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经 核 准 取 得 第
12046607 号注册商标，该商标是一个竖排的白底蓝字用
楷体书写的“青花椒”文字，2016 年 4 月 6 日，万翠堂公司
受让该商标；2016 年 9 月 7 日、2018 年 6 月 21 日，万翠
堂公司又分别取得第 17320763 号商标（“青花椒”文字与
图形的组合）、第 23986528 号商标（“青花椒砂锅鱼”文字
与图形组合）。以上三个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服务均为
第 43 类，包括饭店；餐厅；咖啡馆；住所（旅馆、供膳寄宿
处）；备办宴席等。
　　“王记青花椒鱼庄”的门头店招则是红底绿字。“将青花
椒写上店招，是为了突出这个家喻户晓的原材料，不是作为
餐饮服务商标使用。”老王说。
　　同样被起诉的还有成都市武侯区的双合园火锅店，老板吴
先生表示，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火锅店生意难做，已经处
于歇业的状态，12 月 21 日突然得知被起诉，感到莫名其妙。
　　记者查询“天眼查”发现，今年以来万翠堂公司起诉十
余家餐馆侵害商标权，涉及四川、浙江、上海、河南、江苏等
多省市。

专业团队“免费维权”，有那么好的事 ？

　　记者采访发现，这批案件引发关注，主要争议聚焦在
两点：

　　首先，上海万翠堂的“青花椒”商标注册是否适当？
　　有专家认为，青花椒本身是一种调料，如果要注册调料
品类商标是不允许的，注册饭店品类则没有问题，青花椒在
饭店品类上并不是一种通用名称。
　　也有观点认为，根据我国商标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注册
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青花椒”事件中的三个商标中，以
文字商标注册的“青花椒”商标并不具有显著特征。
　　其次，商标维权的边界在哪里？
　　知识产权法学专家、四川大学法学院原副院长李平等
专家认为，本次事件中的“青花椒”作为第 43 类服务商标
注册，维权中将其延伸到商品领域，甚至延伸到传统、普通
的菜品表述上，已经涉嫌滥用权利。
　　记者调查发现，万翠堂公司最早开展的商标维权诉讼
始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上海万翠堂公司董事长左正飞通过媒体
表示，过去维权主要是针对恶意模仿店名、装修甚至骗取加
盟费的商家提起诉讼。维权过程异常艰难，索赔费用甚至还
不够律师费。2020 年，正尚律和（北京）知识产权服务有限
公司找到自己，提出免费帮忙维权，维权所得归正尚律和
所有。
　　正尚律和的微信公号“正尚律和知识产权”中有一篇

《正尚律和是怎么帮企业打假的？》文章，道出了正尚律和的
运作模式：文章宣称委托方不用花一分钱，也不用出一个

人。“正尚律和全国 46 个城市、32 家律所的调查团队、专
业律师就都是你的人”，文章还称 2000+员工全国范围
内地毯式排查，用时 15 到 45 天，《全国侵权报告》出炉，

“你说打谁我们就打谁”，用时 30 天左右“民事诉讼 or
协商解决 or 行政查处 or 刑事追究，你说了算”。文章还
称，整个过程全垫资，委托方零成本。
　　 12 月 26 日，记者多次拨打“正尚律和”微信小程序
中“维权顾问”的联系电话，无人接听，随后又通过该号码
添加微信好友，未获得通过。记者在“天眼查”上发现，“正
尚律和”的经营范围包括法律咨询，不包括律师执业
活动。

规制恶意诉讼，防止诉权滥用

　　据了解，上海万翠堂此前已对部分案件申请撤诉。
11 月 25 日下午，万翠堂公司诉“王记青花椒鱼庄”一案
在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原告律师看了被告准备的
材料后当庭撤诉。就在头一天，11 月 24 日，广安市中级
人民法院也收到了万翠堂公司诉广安区宇宣青花椒鱼庄
的撤诉申请。
　　 12 月 26 日，左正飞通过媒体表示，他已要求相关
人员终止与正尚律和的合作，并全部撤诉。记者 12 月 27
日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法院尚未接到相关案
件的撤诉申请。
　　今年 10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对外发布《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知识产权审判工作为知识产权
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其中指出，加
大对于知识产权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行为的规制力度，
防止滥用知识产权，推进知识产权诉讼诚信体系建设。
　　然而，从“逍遥镇胡辣汤”“潼关肉夹馍”等地理标志
维权，到涉“青花椒”商家被起诉，近期出现多起商标维权
争议案件。
　　“我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以及专利法、商标法等知
识产权部门法规定了权利行使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恶意诉讼以及在没有全面了解和准备的情况下提起的

‘轻率诉讼’不仅极大地影响司法权威、司法公信力，也是
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成都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陈军说。
　　四川省火锅协会会长严龙表示，当前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许多餐饮行业的小微企业正艰难度过“寒冬”，如
果遭遇恶意诉讼，无疑是雪上加霜。他呼吁相关部门对

“碰瓷诉讼”、恶意诉讼加大规制力度，予以坚决打击。
　　“近期出现的类似事件，反映出在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的同时，还需要防止权利滥用。由于知识产权属于人为权
利，其授权、行权、维权都有着与自然权利不同的特点，需
要在相关制度的设计和适用中十分慎重，避免顾此失
彼。”李平说。       （参与采写：李倩薇）

正当维权还是“碰瓷诉讼”？
“青 花 椒”商 标 维 权 事 件 追 踪

无授权收集、无感化采集、无底线牟利……

“护脸”难题难在哪？怎么破？

本报记者李雨泽、毛俊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于 12 月 25 日至 27
日举行，全国报考人数达到
457 万，创历史新高。多地不
少考点周边的酒店、宾馆成了

“紧俏货”，变得一房难求，有的
“考研房”甚至涨价超 10 倍。
　　记者采访考研学生了解
到，学生普遍的想法是“最关键
的两天，硬着头皮花多少钱也
得住一个离学校更近一点的。”
　　“考研二战”的江苏南京考
生小吴，对“考研房”的选择已
经有了经验，为确保考研顺利

“上岸”，在考点公布当天就预
定了考点附近的一家酒店。“大
概是平时 3 倍的价格，越晚预
定越贵，我去年因为舍不得高
价住酒店，就住得很远，路上要
一个多小时，有一科考试，因为
路远堵车差一点没赶上。”小
吴说。
　　外地来成都考研的学生小
张告诉记者：“很无奈，平时每
晚 55 元一间，这几天每晚却
要 565 元一间。我心里真的
不平衡，父母给我的一个月生
活费才 1000 元，还不够住两
天酒店，但为方便考研只能咬
牙‘出血’。”
　　上述问题并非个例，记者
走访南京仙林大学城的考点附
近，宾馆、酒店、民宿房价普遍
涨 价 。 记 者 检 索 多 个 旅 游
APP ，发现当前多个城市考研
考点周边各类型宾馆酒店价格
均出现不同程度上涨，甚至有
些涨到平时价格的 10 倍左右。
在广州，某高校考点旁平时 80
元一晚的房间，近日因考研上
涨至 700 多元；在南昌，南昌师
范学院考点附近 20 多家酒店
宾馆的工作人员大多向记者表
示“考研期间早就没房了，有的
学生在两个月前就开始预订
了，房价也比平时上涨了约 5
倍”。
　　全国多地考点周围“一房
难求”，一些不好住甚至不能住
的空间也以高价卖出。
  沈阳一个宾馆经营者表
示，考试期间她把空闲的杂物
间简单打扫后也卖出去了。她
告诉记者“这个房间 10 平方
米左右，只有一张床，没有窗
户，考试期间也能卖到 300 多

元一晚。”另外，南京清沐精选酒店通淮街店的经理告诉
记者：“现在已经没有房间了，如果你要住，可以把员工宿
舍给你住。嫌价格贵可以去江北找酒店，那边便宜，不过到
考点需要坐 1 个多小时的地铁。”还有宾馆的大堂沙发、办
公室也成了“客房”，郑州王先生的孩子因为打篮球扭伤
了脚，他只好陪着孩子来考试。王先生告诉记者：“没想
到房间如此紧俏，给孩子花高价定了一个小单间，自己只
能睡大堂沙发了，还有一些家长花钱住在宾馆的办公室。”
　　部分商家道出了自己的“苦衷”。“现在赶上‘疫情’，平
时客流量少，根本赚不到钱。而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期
间集体涨价已是约定俗成的事，并非哪一家单独提价，大学
城附近的酒店都是如此。”还有一些商家表示：“省考、国考
都有好几万人在考，这个都是明码标价的，你愿意住就住，
也没人强迫你。”
　　记者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了解到，近年来各地针对

“天价考研房”现象的举报投诉数量不少，但治理却缺乏
成效。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称：“酒店有自主定价
权，如果酒店是明码标价且没有价格欺诈行为，监管部门
就没有对涨价进行干预的法律依据。关键在于在实际操
作中对‘过高’没有明确的界定，现有相关法规比较模糊，
监管确有难度。”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称，对于明码标价标
低，实际成交金额高的，是我们监管的重点，同时对于涨幅
过高的商家，我们也进行了一些约谈。价格适度上涨符合市
场预期，但是商家如果存在价格过高、单方面退租、明码标
价与成交价格不符等行为，消费者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因“考研房”紧俏而产生的相关问
题在多地均未能被有效纳入监管部门视野。如向考生出
售“办公间”“沙发房”等行为明显违反相关规定，不仅侵
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有可能对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造成损害。根据我国有关规定，酒店、宾馆经营者不得将
非经营用空间出售给消费者，住宿空间应满足相关安全卫
生规定。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
长刘俊海曾公开表示，“天价考研房”实际上是披着“定价
自由”的外衣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考生在交易中明显处
于弱势地位，是在迫于“花钱买顺利”心态下的“刚性需
求”才接受“天价”房费。在考研期间酒店“任性”涨价，有
违《民法典》中关于公平原则的相关规定，而且酒店宾馆
借机宰客显然有违市场伦理。
　　刘俊海建议，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厘清“合法涨价”
和“违法涨价”的法律界限，各地相关部门可在综合考虑多
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制定指导价格，依法对明显不合理、不
合法的哄抬价格、串通涨价行为进行打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也曾表示，考研作为
考生人数已达四百多万的常态化“大考”，对考研考生提
供相应保障值得社会共同重视。他呼吁，教育部门应将
考点设置得更加合理，
其他相关部门对涉及
考生刚性需求的事项
也应提供合理保障，这
有利于从根本上治理

“天价考研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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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青花椒鱼庄的门头店招。受访者供图


